
辽宁对外经贸学院文件

经贸学院 科 字 [2022] 笫 1 号 陈溘容发

辽宁对外经贸学院关于组织申报2022年度 

校级科研项目的通知

各 部 门 ：

为 圆 满 完 成 我 校 “十 四 五 ” 规 划 和 2 0 2 2 年工作要点中 

所 确 定 的 科 研 任 务 ，贯彻国家激发科研人 员 创 新 活 力 的 新 举  

措 ，实 现 我 校 鼓 励 科 研 平 台 依 规 自 主 运 行 、重构科研项目立 

项 机 制 的 新 目 标 ，根 据 我 校 科研 项 目 和 科研 经 费 管 理有 关 规  

定 ，现启动2〇2 2 年 度 校 级 科 研 项 目 申 报 工 作 ，有关 事 项 通  

知 如 下 ：

一 、 项目类别

2〇2 2 年 度 校 级 科 研 项 目 包 括 ： 一 般 项 目 、重 点 项 目 、博 

士 科 研 启 动 基 金 项 目 、开 放 基 金 项 目 。

二 、 资助经费

( 一 ） 资 助 强 度 。 一 般 项 目 不 超 过 0 . 5 万元/ 项 ；重点项 

目 不 超 过 8 万 元 / 项 ； 博 士 科 研 启 动 基 金 项 目 、 开放基金项 

目 均 不 超 过 1 0 万元/ 项 。

( 二 ） 经 费 使 用 。按 照 《辽 宁 对 外 经 贸 学 院 科 研 经费 管 

理 办 法 （修 订 ）》 （校 字 [2022] 2 7 号 ）执 行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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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申报要求

科 研 项 目 从 各 二 级 学 院 、科 研 平 台 科 研 项 目 库 中 遴 选 ， 

均 要 满 足 三 项 条 件 ， 即：符 合 平 台 研 究 方 向 、聚焦服务国家 

和 区 域 发 展 战 略 、源 自 校 政 行 企 真 实 问 题 。 同 时 ， 四类科研 

项 目 还 应 满 足 各 自 的 申 报 条 件 和 结 项 条 件 。

( 一 ）一般项目

1 .  申报条件

①  主 持 人 为 我 校 教 师 ，年 龄 不 超 过 3 5 周 岁 ； 能够常态 

化 参 与 “双 百 ” 活 动 ，与 相 关 校 政 行 企 保 持 紧 密 合 作 关 系 。

②  团 队 成 员 数 量 原 则 上 控 制 在 3 人 以 内 ，具体人选根据 

任 务 需 要 自 由 组 合 ，不 对 校 外 人 员 加 入 作 硬 性 要 求 。吸纳至 

少 3 名 我 校 学 生 参 与 科 研 工 作 。

③  如 校 外 人 员 加 入 ，高 校 人员原则上来自与我校建立研 

究 生 联 合 培 养 关 系 的 学 院 或 研 究 机 构 ；政府和行业人员能够 

为 科 研 和 成 果 转 化 提 供 支 持 ；企 业 人 员 来 自 校 企 合 作 单 位 。 

尽 可 能 同 时 吸 纳 国 家 和 省 学 科 专 业 评 议 组 成 员 参 与 项 目 研  

究 。

④  一 般 项 目 资 助 不 超 过 2 次 。

2 .  结项条件

在 立 项 规 定 期 限 内 须 满 足 如 下 条 件 方 可 结 项 ，前二项为 

必 选 条 件 ，其 余 六 项 任 选 其 一 作 为 结 项 条 件 。如下条件须与 

本 项 目 密 切 相 关 。

①  主 持 人 为 第 一 作 者 在 本 科 学 报 或 同 等 水 平 学 术 期 刊 上  

发 表 论 文 1 篇 。

②  至 少 1 名 参 与 科 研 工 作 学 生 的 本 科 论 文 选 题 来 自 本 项

目。



③  主 持 人 新 增 主 持 纵 向 项 目 1 项 ，或 主 持 横 向 项 目 1 项 

且 经 费 达 到 2 万 元 。

④  主 持 人 主 编 百 佳 出 版 社 或 行 业 优 秀 出 版 社 专 著 或 教 材  

一 部 （本 人 撰 写 部 分 不 少 于 1 0 万 字 ）。

⑤  主 持 人 获 软 件 著 作 权 或 专 利 1 项 ，或 成 果 转化 金 额 达 

到 2 万 元 。

⑥  主 持 人 牵 头 完 成 党 委 、政 府 决 策 咨 询 类 科 研 成 果 1 项 。

⑦  主 持 人 获 市 级 及 以 上 科 研 成 果 奖 或 省 级 及 以 上 教 学 成  

果 奖 。

⑧  主 持 人 为 第 一 作 者 在 省 级 刊 物 上 发 表 论 文 1 篇 。

( 二 ）重点项目

1 .  申报条件

①  主 持 人 为 我 校 学 科 带 头 人 、科 研 平 台负 责 人 或 研 究 方  

向带头人； 能 够 常 态 化 参 与 “双 百 ” 活 动 ，与相关校政行企 

保 持 紧 密 合 作 关 系 。

②  需 跨 学 科 跨 校 组 建 创 新 团 队 ，校 政 行 企 协 同 开 展 研 究 。

③  团 队 成 员 数 量 不 低 于 5 人 ，原 则 上 控 制 在 5 - 1 0 人 之 间 ， 

其 中 校 外 专 家 数 量 控 制 在 1 - 3 人 之 间 。具体人选根据任务需 

要 自 由 组 合 。吸 纳 至 少 1 0 名 我 校 学 生 参 与 科 研 工 作 。

④  我 校 以 外 团 队 成 员 中 ，高校人 员 来 自 与 我 校 建 立 研 究  

生 联 合 培 养 关 系 的 学 院 或 研 究 机 构 ；政府和行业人员能够为 

科 研 和 成 果 转 化 提 供 支 持 ；企 业 人 员 来 自 校 企 合 作 单 位 。尽 

可 能 同 时 吸 纳 国 家 和 省 学 科 专 业 评 议 组 成 员 参 与 项 目 研 究 。

2 .  结项条件

在 立 项 规 定 期 限 内 须 满 足 如 下 条 件 方 可 结 项 ，前二项为 

必 选 条 件 ，其 余 七 项 任 选 其 一 作 为 结 项 条 件 。如下条件须与



本 项 目 密 切 相 关 。

①  我 校 成 员 为 第 一 作 者 在 核 心 学 术 期 刊 上 发 表 论 文 2 篇 。

②  至 少 3 名 参 与科 研工 作 学 生 的 本 科 论 文 选 题 来 自 本 项

目。

③  以 我 校 名 义 入 选 省 部 级 及 以 上 创 新 团 队 支 持 计 划 ，或 

我 校 团 队 成 员 入 选 省 部 级 及 以 上 人 才 支 持 计 划 。

④  以 我 校 名 义 获 批 省 部 级 及 以 上创 新 平 台 或基 地 。

⑤  以 我 校 名 义 获 批 国 家 级 科 研 项 目 （含 子 项 目 ），或对 

于 我 校 具 有 突 破 性 质 的 省 部 级 科 研 项 目 。

⑥  团 队 成 员 到 账 科 研 经 费 达 到 2 0 万 元 。

⑦  我 校 成 员 主 编 百 佳 出 版 社 或 行 业 优 秀 出 版 社 专 著 或  

教 材 一 部 （本 人 撰 写 部 分 不 少 于 1 0 万 字 ）。

⑧  我 校 成 员 牵 头 完 成 市 厅 局 级 及 以 上 决 策 咨 询 类 科 研  

成 果 1 项 （须 提 交 成 果 采 纳 证 明 及 支 撑 文 件 ）。

⑨  我 校 成 员 获 市 级 科 研 成 果 奖 或 省 级 教 学 成 果 奖 （一等 

奖 排 名 前 3、二 等 奖 排 名 前 2 、三 等 奖 排 名 第 1 ) ，或获省部 

级 以 上 科 研 成 果 奖 ，或 获 国 家 级 教 学 成 果 奖 。

( 三 ）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

1 . 申报条件

①  主 持 人 为 我 校 已 取 得 博 士 学 位 、未 获 得 过 此 项基 金 资 

助 的 教 师 ，取 得 博 士 学 位 且 在 校 工 作 2 年 之 内 ； 能够常态化 

参 与 “双 百 ” 活 动 ，与 相 关 校 政 行 企 保 持 紧 密 合 作 关 系 。

②  团 队 成 员 不 作 硬 性 要 求 ，具 体 人 选 根 据任务需要自由 

组 合 。 吸 纳 至 少 3 名 我 校 学 生 参 与 科 研 工 作 。

③  如 校 外 人 员 加 入 ，高 校 人 员 原 则 上 来 自 与 我 校 建 立 研  

究 生 联 合 培 养 关 系 的 学 院 或 研 究 机 构 ；政府和行业人员能够



为 科 研 和 成 果 转 化 提 供 支 持 ；企 业 人 员 来 自 校 企 合 作 单 位 。 

尽 可 能 同 时 吸 纳 国 家 和 省 学 科 专 业 评 议 组 成 员 参 与 项 目 研  

究 。

2 . 结项条件

在 立 项 规 定 期 限 内 须 满 足 如 下 条 件 方 可 结 项 ，前二项为 

必 选 条 件 ，其 余 五 项 任 选 其 一 作 为 结 项 条 件 。如下条件须与 

本 项 目 密 切 相 关 。

①  主 持 人 为 第 一 作 者 在 核 心 学 术 期 刊 上 发 表 论 文 1 篇 。

②  至 少 1 名 参 与 科 研 工 作 学 生 的 本 科 论 文 选 题 来 自 本 项

目。

③  主 持 人 新 增 主 持 有 经 费 资 助 的 纵 向 项 目 ，或主持具有 

突 破 性 质 的 纵 向 项 目 ，或 主 持 省 级 科 研 基 金 项 目 ，或主持横 

向 项 目 1 项 且 经 费 达 到 3 万 元 。

④  主 持 人 主 编 百 佳 出 版 社 或 行 业 优 秀 出 版 社 专 著 或 教 材  

一 部 （本 人 撰 写 部 分 不 少 于 1 0 万 字 ），或 为 第 一 作 者 在 核  

心 学 术 期 刊 上 发 表 论 文 1 篇 。

⑤  主 持 人 为 第 一 作 者 ，其 研 究 成 果 在 《人 民 曰 报 》 《光 

明曰报》 《经 济 曰 报 》 《求 是 》上 正 式 发 表 ，或 被 《新华文 

摘 》 《中国社 会 科 学 文 摘 》 《人 大 复 印 资 料 》 等权威学术文 

摘 转 载 。

⑥  主 持 人 牵 头 完成 市 厅局 级 及 以 上决 策 咨 询 类科 研 成 果 

1 项 （须 提 交 成 果 采 纳 证 明 及 支 撑 文 件 ）。

⑦  主 持 人 获 市 级 科 研 成 果 奖 或 省 级 教 学 成 果 奖 （一等奖 

排 名 前 3、二 等 奖 排 名 前 2 、三 等 奖 排 名 第 1 ) , 或获省部级 

以 上 科 研 成果 奖，或 获 国 家 级 教 学 成 果 奖 。



( 四 ）开放基金项目

1 .  申报条件

①  主 持 人 为 校 外 高 校 或 研 究 机 构 人 员 ，所 在 单 位 及主 持 

人 本 人 与 我 校 建 立 研 究 生 联 合 培 养 关 系 ，具有良好的合作基 

础 。尽 可 能 吸 纳 国 家 和 省 学 科 专 业 评 议 组 成 员 参 与 项 目 研 究 。

②  团 队 成 员 中 至 少 吸 纳 1 名 我 校 教 师 和 1 名 我 校 学 生 参  

与 科 研 工 作 ，其 他 成 员 由 主 持 人 根 据 任 务 需 要 自 由 组 合 。

③  满 足 我 校 开 放 课 题 管 理 的 相 关 规 定 。

2 .  结项条件

在 立 项 规 定 期 限 内 须 满 足 如 下 条 件 方 可 结 项 ，前二项为 

必 选 条 件 ，其 余 六 项 任 选 其 一 作 为 结 项 条 件 。如下条件须与 

本 项 目 密 切 相 关 。

①  主 持 人 为 第 一 作 者 在 核 心 学 术 期 刊 上 发 表 论 文 2 篇 ， 

我 校 参 与 科 研 的 教 师 须 在 论 文 中 署 名 。

②  参 与 科 研 工 作 的 我 校 学 生 的 本 科 论 文 选 题 均 来 自 本 项

目。

③  主 持 人 调 入 我 校 工 作 ，或 吸 纳 我 校 教师 在 职 攻 读博 士  

研 究 生 。

④  主 持 人 和 我 校 教 师 联 合 培 养 1 名 硕 士 研 究 生 ，并且我 

校 教 师 在 该 研 究 生 的 毕 业 论 文 中 署 名 第 二 导 师 。

⑤  主 持 人 获 批 国 家 级 或 对 于 我 校 具 有 突 破 性 质 的 省 部 级  

科 研 项 目 的 文 件 中 ， 明 确 规 定我 校 承 担 子 项 目 。

⑥  主 持 人 与 我 校 教 师 合 著 百 佳 出 版 社 或 行 业 优 秀 出 版 社  

专 著 一 部 。

⑦  主 持 人 与 我 校 教 师 联 合 提 交 市 厅 局 级 及 以 上 决 策 咨 询  

类 科 研 成 果 1 项 （须 提 交 成 果 釆 纳 证 明 及 支 撑 文 件 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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⑧ 主 持 人 与 我 校 教 师 联 合 获 得 市 级 及 以 上 科 研 成 果 奖 ， 

或 获 省 级 本 科 教 学 成 果 二 等 奖 以 上 奖 励 ，或获省级研究生教 

学 成 果 奖 。

( 五 ）其它要求

1 .  项 目 负 责 人 作 为 项 目 组 成 员 最 多 只 能 参 与 一 个 项 目 的  

申报，承 担 在 研 校 级 科 研 项 目 的 ，不 得 申 报 。项目参与人最 

多 只 能 参 与 两 个 研 究 项 目 。

2 .  各 级 各 类 延 期 项 目 的 负 责 人 不 得 申 报 。

3 .  目 前 在 研 省 A 级 （含 ）以 上 项 目 的 负 责 人 不 得 申 报 ； 

目 前 同 时 在 研 各 级 各 类 项 目 3 项 及 以 上 的 不 得 申 报 ； 已获批 

立 项 的 国 家 或 省 、市 、县 ( 市 、区 ) 有 关 财 政 资 金 资 助 的 项 目 ， 

不 得 重 复 申 请 。

4. 一 般 项 目 研 究 周 期 为 1 - 2 年 ，重 点 项 目 、博士启动基 

金 项 目 、开 放 基 金 项 目 研 究 周 期 为 2 - 3 年 。

5 .  项 目 研 究 成 果 在 公 开 发 表 时 必 须 注 明 项 目 成 果 来 源 信  

息 。

6 .  学 校 年 度 指 定 研 究 项 目 和 应 急 研 究 项 目 申 报 工 作 ，根 

据 需 要 组 织 开 展 ，通 知 文 件 另 发 。

四、提交材料及时间

申 请 人登 录 学 校 科 研 管 理 系 统 ，进 入 “我的项目” “项 

目申报” ，按 照 要 求 填 报 相 关 信 息 ，并 将 匿 名 《辽宁对外经 

贸 学 院 校 级 项 目 立 项 申 请 论 证 活 页 》 （附 件 1 ) 电 子 文 档 （以 

“项 目 名 称 ”命 名 且 为 WOrd2 0 0 3 版 ）上 传 。实 名 电 子 版 《辽 

宁 对 外 经 贸 学 院 校 级 项 目 立 项 申 请 评 审 书 》 （附 件 2 ) 《辽 

宁 对 外 经 贸 学 院 校 级 项 目 立 项 申 请 汇 总 表 》 （附 件 3 ) 由各 

部 门 汇 总 后 发 送 指 定 邮 箱 。



待 立 项 公 布 后 ， 已 立 项 项 目 按 要 求 提 交 1 份带 有 负 责 人  

及 成 员 签 名 的 纸 质 评 审 书 和 汇 总 表 经 部 门 盖 章 后 统 一 报 送  

科 研 部 。

系 统 申 报 截 止 曰 期 ：2 0 2 2 年 4 月 3 0 曰 10: 00。

电子邮箱：keyanchuS l l u ibe . e d u . c n

联 系 人 ：王庆 孔翔宇 

联 系 电 话 ：86208740 ( 8042 )

附 件 ：

1 .  辽宁对外经 贸 学 院 校 级 项 目 立 项 申 请 论 证 活 页

2 . 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校级项目立项申请评审书

3 .  辽 宁 对 外 经 贸 学 院 校 级 项 目 立 项 申请 汇 总 表

曰

主 颖 词 ： 申栺 校级 科研项目 诵知 

杪 送 ： 教 学 与 科 研 部 学 4 发 展 部 各 二 级 学 院  

i了 宁 对 外 经 留 学 院 办 公 室 2 0 2 2 年 4 月 4 日印

( 共 印 5 份)


